
附件四  

 

表一： 2012至 2016年間香港的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整體

排放量 (不包括山火燃燒）  

 

年份  
氮氧化物  

（公噸）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公噸）  

2012 111 390 28 740 

2013 111 830 28 360 

2014 108 050 26 840 

2015 93 020 25 860 

2016 89 640 26 240 

註：數據進位至最接近的十位數。  

 

 


